
 

 

一
 

臺北市空氣污染防制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例草案 

       條      文    說    明  

名稱：臺北市空氣污染防制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例 

 

第一條    臺北市為防制空氣污染，提昇空氣品質，特設置臺北市空氣

污染防制基金（以下簡稱本基金）並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八條

第三項及預算法第九十六條第二項準用第二十一條規定，制定本

自治條例。 

本基金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，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依本自治

條例之規定。 

 

第二條    本基金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所定之特別收入

基金，以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管理機關。 

本基金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應設臺北市空氣污染防制基金管

理委員會為審議及監督運作。 

 

 

 

 

明定本基金設立之目的及本自治條例制定

之法源依據。 

 

 

 

 

 

明定本基金之性質、管理機關及管理委員 

會權責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二
 

第二條    本基金之資金來源如下： 

      一  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入。 

      二  中央機關根據法規撥交之款項收入。 

      三  專案申請補助之款項收入。 

      四  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收入。 

      五  本基金之孳息收入。 

      六  其他收入。 

 

第四條    本基金之資金用途如下： 

一  執行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事項支出。 

二  空氣污染源查緝及執行成效之稽核事項支出。 

三  補助及獎勵各類污染源辦理空氣污染改善工作事項支出。 

四  委託或補助檢驗測定機構辦理汽車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事項

支出。 

五  委託或補助專業機構辦理固定污染源之檢測、輔導及評鑑事

項支出。 

六  空氣污染防制技術之研發及策略之研訂事項支出。 

七  涉及空氣污染之國際環保工作事項支出。八空氣品質監測及

明定本基金之資金來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明定本基金之資金用途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三
 

執行成效之稽核事項支出。 

九  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相關費用事項支出。 

十  執行空氣污染防制相關工作所需人力之聘僱事項支出。 

十一  空氣污染之健康風險評估事項支出。 

十二  潔淨能源使用推廣及研發之獎勵事項支出。 

十三  管理本基金所需費用支出。 

十四  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事項支出。 

 
第五條    本基金資金之存儲，依臺北市市庫自治條例有關規定辦理。

 

第六條    本基金應編列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。 

前項預算之編製與執行、決算之編造及會計事務之處理，應

依預算法、會計法、決算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理。 

 

第七條    本基金無存續必要時，應予結束，並辦理決算，其餘存權益

應解繳市庫。 

 

第八條   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明定本基金之資金財務事務處理程序。 

 

明定本基金之預算編列、決算編造及會計 

事務處理程序。 

 

 

明定本基金無存續必要時之處理。 

 

 

明定本自治條例施行日期。 

 


